
经济犯罪之开庭（二）

肖飒

2013 年 5 月， 某棚户区改造工程

中，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王某结识政府官

员之子夏某。 夏某称其父为市级主管部

门领导，可给予王某一定帮助。2014 年 1

月，夏某找到王某说想买“特斯拉” ，如

果王某给他 10 万元，就安排到家里与父

亲一起吃饭。 于是，王某转账 10 万给夏

某，夏某带王某回家吃饭介绍给自己的

父亲，但夏父并未答应给王某办事。 王

某认为自己被骗，举报夏某诈骗。 夏某

被按照诈骗罪起诉至法院，夏父作为证

人出庭，由于情绪激动在法庭上大声喧

哗、呵斥法官，被审判长警告制止。

本文将着重介绍法院开庭的法庭查

明内容、法庭调查程序、证人作证及违反

法庭纪律的处理。

首先，开庭查明内容。 根据刑事诉

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审判长查

明当事人是否到庭，宣布案由；宣布合议

庭的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

告知当事人有权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

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回

避；告知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利。 公诉人

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

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

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 被害人、附带民

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 审

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

其次，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 公

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对证人证言有异议， 且该证人证言对

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

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

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

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

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

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

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

出庭作证。 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

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

的根据。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

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

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

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

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

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

拘留。

再次，违反法庭秩序的处理。在法庭

审判过程中， 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

人员违反法庭秩序， 审判长应当警告制

止。 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

情节严重的， 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

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罚款、拘留必须经

过院长批准。被处罚人对罚款、拘留的决

定不服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 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对聚众哄

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

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 严重扰

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虚拟案例，请勿对号入座）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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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家深市公司受处分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上交所网站显示，

2014

年以来，两市共有

57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受到交易所处分。 其中，

9

月新增珠江

控股、金城股份、中兴商业、宝德股份

4

家深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截至目前， 沪市有

27

家公司或相关

当事人受处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

成城股份（现用名

*ST

成城）及相关当事

人已是三度受罚，分别为今年

3

月、

5

月和

6

月。五洲交通及相关当事人、三峡新材及

相关当事人分别获得双料处分。

深市有

30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

处分。 除金谷源及相关当事人，

*ST

传媒

及相关当事人、

*ST

国恒及相关当事人

受公开谴责处分之外， 其他公司均受通

报批评处分。

经查明， 宝德股份及相关当事人存

在以下违规行为：

2013

年

10

月

25

日，

公司披露

2013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预计

2013

年度净利润为亏损

800

万元至亏

损

300

万元。

2014

年

1

月

28

日，公司披

露

2013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预计

2013

年度净利润为盈利

100

万元至

600

万元。

2

月

27

日，公司披露

2013

年度业

绩快报，再次修正预计

2013

年度净利润

为亏损

1331.08

万元。

4

月

12

日，公司披

露

2013

年度年报， 显示净利润为亏损

1105.41

万元。 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与

2013

年年报披露的财务数

据相比，盈亏性质发生变化，且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 业绩快报合计发生两次涉及

盈亏性质变化的修正， 情节严重。 鉴于

此，深交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一、对公

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二、对公司董事

长赵某，时任总经理李某，时任财务总监

师某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从处分类型看，今年以来新增

12

家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14

次受到两大交易

所公开谴责， 即沪市大有能源相关当事

人、成城股份（现用名

*ST

成城）及相关

当事人、国创能源相关当事人、大元股份

相关当事人、浙报传媒相关当事人、博汇

纸业及相关当事人、 五洲交通及相关当

事人、 三峡新材及相关当事人和深市的

*ST

传媒及相关当事人、 金谷源及相关

当事人、

*ST

国恒及相关当事人、零七股

份及相关当事人。 其他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均为交易所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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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非公司专利 大股东违规也要担责任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今年以来，中小投资者起诉上市

公司大股东虚假陈述的案例频见报

端。 作为上市公司的核心和基石，大

股东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不可小觑，大股东因此也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绿大地前大股东何学葵

被列为共同被告

8

月初，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许峰律师代理的

22

名投资者、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臧小丽律师

代理的

10

名投资者诉云投生态 （曾

用名“绿大地”）及公司前大股东何学

葵、前财务总监蒋凯西证券虚假陈述

案，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二

次庭审。

2013

年

2

月，绿大地发布《重大

诉讼进展公告》称，公司收到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提及绿大

地前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何学葵犯欺

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违规

披露重要信息罪、 故意销毁会计凭证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

万元。

许峰律师表示， 何学葵作为绿大

地欺诈发行上市时大股东、 实际控制

人及董事长， 对于公司虚假陈述给投

资者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臧小

丽律师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目前法院

正式受理的索赔案件金额至少已达

1500

多万，投资者索赔的队伍正在不

断壮大。另外，还有若干投资者正在准

备资料的过程中， 律师后续仍会继续

启动诉讼。

10月将开庭

两起大股东造假案

在绿大地虚假陈述案开庭的同

时，投资者起诉斯太尔（曾用名“博盈

投资”）大股东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恒德”）已

经获得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 作为原告代理律师，许峰律师称，

该案将于

10

月

22

日开庭。

据悉， 此次嘉利恒德被起诉，起

因于嘉利恒德多次未及时告知博盈

投资，其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已用于担

保借款，并引发诉讼等情况，导致博

盈投资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其一，

2009

年

4

月

13

日， 嘉利恒德与北京

鸿福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借款

合同， 以所持公司股份

1000

万股作

为担保借款

2000

万元， 因逾期未清

偿借款涉诉； 其二，

2009

年

6

月

17

日，嘉利恒德与中道矿业有限公司签

订借款合同， 以所持公司股份

1100

万股作为担保借款

2600

万元， 因逾

期未清偿借款涉诉； 其三，

2009

年

6

月

16

日， 嘉利恒德与自然人苑素贞

签订借款合同，以所持公司股份

1000

万股作为担保借款

2400

万元， 因逾

期未清偿借款涉诉。

无独有偶，将于

10

月

22

日开庭

审理的中小投资者起诉上市公司大

股东维权案件，还包括华鑫股份（曾

用名“上海金陵”）大股东上海仪电集

团（以下简称“仪电集团”）虚假陈述

索赔案。 因未及时披露上市公司股权

变动，仪电集团被证监会认定为虚假

陈述。

早在一年前，华鑫股份发布《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对上海仪电控股

（集团） 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

告》。 公告称，

2008

年

6

月

2

日，仪电

集团与其控股的敏特投资、华铭投资

合计持有“上海金陵”股权比例

7.59%

（其中仪电集团直接持股

0.43%

），超

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

， 仪电集团

应当予以披露。

2008

年

6

月

3

日，上

海市国资委将所持“上海金陵”股权

转至仪电集团名下后，仪电集团与敏

特投资、华铭投资合计持有“上海金

陵” 股权比例为

24.95%

（其中仪电集

团直接持股

17.71%

）， 仪电集团仍未

对合计持股情况进行披露。

2010

年

5

月

10

日， 敏特投资将所持 “上海金

陵”股票通过大宗交易转让给仪电集

团。 经调查，证监会最终认定，仪电集

团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的相

关规定，构成虚假陈述。

今年

7

月

23

日，上海一中院对该

案进行宣判， 判令仪电集团赔偿相关

投资者的全部损失。 原告代理律师许

峰称，“即使被告仪电集团在一审败诉

后提起上诉， 预计结果不会有太大变

化。符合条件的上海金陵投资者起诉，

获赔的可能性较大”。

东贝B控股股东

信披违法

9

月

11

日，东贝

B

股发布了《控

股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的公告》， 称东贝股份未披露或

未如实披露与艾博科技、法瑞西两家

公司关联关系以及关联交易，控股股

东东贝集团未如实将上述信息向上

市公司报告， 证监会认定其信披违

法，并对东贝集团及相关责任人予以

行政处罚。

处罚公告一出， 一直关注上市公

司大股东民事赔偿责任的华荣律师事

务所在第一时间向投资者发起征集。

许峰律师表示， 在证监会对东贝集团

做出行政处罚后，根据《证券法》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假陈述的司法解

释， 在

2006

年

10

月

17

日到

2011

年

12

月

22

日之间买入东贝

B

股， 并且

在

2011

年

12

月

22

日之后卖出或继

续持有股票受到损失的投资者， 可提

起此次索赔。

据悉， 该案管辖法院为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就在近期，另一起关于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

案———武昌鱼案也将正式开庭。 公司

实际控制人翦英海， 已经被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追加为共同被告。

业内律师一致认为，如果大股东

成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幕后操纵

者， 或者本身就是虚假陈述的主体，

其必须依法对投资者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过去若干年，投资者维权领域

并没有对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主体

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引起足够

的重视。 “上市公司大股东对自己的

虚假陈述行为承担责任的时候已到。

无论是证监会的行政监管，或者是民

事索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 ”许峰

律师称。

上市公司大股东违规四宗罪

许峰

与之前大多投资者维权案件不

同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

大股东被中小投资者诉至法院。 中小

投资者的维权意识正在觉醒，作为上

市公司大股东们，也应该对自己的行

为保持谨慎。 归纳正在被诉的上市公

司大股东的违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

首先，为了私利，大股东操纵上市

公司虚假陈述。由于其特殊地位，大股

东对于上市公司以及拟上市公司拥有

强大的掌控力。 很多大股东和上市公

司并不分家， 存在较为严重的公司治

理缺陷。 绿大地原大股东何学葵案就

是典型案例。 何学葵为了获取非法利

益，通过虚增上市公司利润等手段，实

现了欺诈上市的目的。 但终究纸是包

不住火的， 最后落得锒铛入狱十年的

结局。 此外，目前，其被若干中小投资

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其次，大股东没有配合上市公司，

做好关联交易披露。 上市公司的关联

交易并非完全禁止， 而是需要根据法

律规定和相关交易所上市规则履行一

定的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笔者看来，

没有履行这些程序的大股东， 往往不

是因为不懂法， 而是因为不够重视或

背后有难言之隐所致。

最近被起诉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东

贝集团即是因为关联交易违规而被坐

上被告席。 因东贝股份未披露或未如

实披露与艾博科技、 法瑞西两家公司

关联关系以及关联交易， 控股股东东

贝集团未如实将上述信息向上市公司

报告，被证监会认定信披违法，对东贝

集团及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罚。

第三， 大股东没有如实披露自己

持有股权被冻结等变动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 股东所持公司 5%以上股份被质

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设定信托

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应当履行临

时信息披露义务。 博盈投资原大股东

嘉利恒德就因此而被中小投资者起

诉。 嘉利恒德因未及时告知博盈投资

其持有的博盈投资股权已用于担保

借款并引发诉讼等情况， 导致博盈投

资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从而构成虚

假陈述。

第四， 大股东没有如实披露自己

的持股变动情况。 在近期被中小投资

者起诉的被告中， 华鑫股份大股东上

海仪电集团公司、 三木集团个人股东

林传德等， 都是因为持股信息达到披

露标准没有及时披露而受到证监会处

罚。 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或举牌主体

认为，这只是一些轻微的瑕疵，并不涉

及违法违规。实际上，上市公司的大股

东以及其持股变动情况， 对于投资者

的投资决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需要

依法及时披露。

（作者单位：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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